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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图审中心统一技术措施

编号：2022-004

关于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及其他复杂结构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（结构专业）的规定

各相关单位、审查专家：

依据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

第 111号）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建筑工程推广应用减

隔震技术的若干意见（暂行）》（建质〔2014〕25 号）等相关

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（以下简称“超限工程”）

施工图审查工作，确保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（以

下简称“超限专项审查”）提出的专项审查意见在施工图设计

文件中得到正确执行，保障超限工程抗震设计质量，结合中心

施工图审查工作实践，经充分讨论研究，明确超限工程及其他

复杂结构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（结构专业）相关规定如下：

一、超限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申报资料内容及要求

超限工程项目报我中心开展施工图审查时，结构专业需提

供以下材料：

1.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；

2.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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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超限高层建筑设计可行性论证报告；

4. 全套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除常规内容外，施工图设计

图纸、计算书中应包含：

1）施工图设计总说明中应编写超限工程专项设计说明，明

确性能设计目标以及抗震加强措施；

2）计算书中应设有超限工程设计专篇，内容应包含：

a）针对超限专项审查意见的逐条回复，明确在施工图设计

中的整改措施和执行结果；

b）针对超限工程设计可行性论证报告中承诺的加强措施，

明确在施工图设计中的逐项执行情况；

c）如采取抗震性能化设计，应提供结构性能复核计算书；

d）如超限专项审查意见中有补充分析的要求，应提供相应

计算书；

e）计算书中如有设计指标（轴压比、周期比等）超出规范

要求的，应注明该部分内容经超限专项审查通过，并说明采取

的应对措施；

5. 如工程开展过风洞试验、模型抗震性能试验等，应提供

相关的试验研究报告。

二、超限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内容

除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及中心规定的审查内容外，超限工

程的施工图审查应重点审查以下内容：

1. 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超限专项审查意见的实施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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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超限工程设计可行性论证报告承诺

的各项加强措施的实施情况。

三、施工图审查中对规则性超限界定存在争议的处置办法

1. 对于有多项不规则的高层建筑工程，设计单位应自行进

行不规则超限内容的判定；

2. 当界定为不是规则性超限工程时，设计单位应在结构计

算书中说明判断依据或论证过程，施工图审查时，应对不超限

依据进行审查；

3. 施工图审查中，对规则性超限工程的界定有不同意见时，

审查专家应在审查意见中提出；

4. 若对是否超限争议不决时，中心组织不少于三名江苏省

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成员（以下简称“超

限专家”）进行咨询，并出具咨询意见作为施工图审查依据；

5. 若上述咨询意见结论是不超限时，咨询意见中应包含针

对结构不规则性的加强措施；

6. 若设计单位重新判定为超限工程或超限专家咨询会确定

为超限工程时，设计单位应补做超限专项审查，超限专项审查

通过后，在施工图审查回复中提交相关资料和修改后的设计文

件；

7. 若设计单位补做的超限专项审查其结果需要结构专业做

重大调整，并相应牵涉到建筑、设备专业的较大调整，应重新

申报施工图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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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超限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审查相关事项的处置办

法

1. 对于超限工程的设计变更，设计单位应自行进行是否需

要重新申请超限专项审查的判定；

2. 当判定为无需重新申请超限专项审查时，设计单位应在

结构计算书中说明判断依据或论证过程，施工图审查时，应对

依据进行审查；

3. 施工图审查中，对设计变更是否需要重新申请超限专项

审查的判定有不同意见时，审查专家应在审查意见中提出；

4. 若对设计变更是否需要重新申请超限专项审查争议不决

时，应交由原超限审查专家组成员判定，不少于三位专家，其

中一位宜为超限审查专家组组长，并出具书面判定意见作为施

工图审查依据。

五、特别不规则、大跨度屋盖、特殊类型等复杂结构非超

限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相关事项的要求

1. 根据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 GB 55002-2021

第 5.1.1 条的要求，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，

采取特别的加强措施。因此，特别不规则的多层建筑工程应编

制针对不规则项的专门研究报告，自行组织论证；

2. 根据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 GB 50011-2010（2016 年版）

第 10.2.1 条的要求，采用非常用形式以及大跨钢屋盖建筑的抗

震设计，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，采取有效的加强措施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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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采用非常用形式以及大跨度屋盖的非超限工程、现有规范

体系暂未列入的其他多层建筑结构，应在初步设计阶段编制专

门研究报告，并自行组织论证，参加论证的专家需具有相关结

构类型方面的设计经验；

3. 施工图审查阶段应提供相应的研究报告和论证意见，施

工图审查时，应对相应内容进行审查；

4. 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除施工图设计图纸、计算书等常

规内容外，应在计算书中设有复杂结构设计专篇，内容应包含：

1）针对论证意见的逐条回复，明确在施工图设计中的整改

措施和执行结果；

2）针对研究报告中承诺的加强措施，明确在施工图设计中

的逐项执行情况说明；

3）如存在性能设计要求时，应提供结构性能复核计算书；

4）如有相关试验，应提供试验研究报告；

5. 施工图审查中，对设计院提供的研究报告和论证有不同

意见时，中心可以组织不少于三名超限专家进行咨询，并出具

咨询意见作为施工图审查依据。

六、采用减隔震技术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相关

事项的要求

1. 对于采用隔震、减震技术的建筑工程，设计单位应认真

比选设计方案，编制减隔震设计专篇，确保结构体系合理；

2. 对于采用减隔震技术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，应经超限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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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审查通过后，方可申报施工图审查，申报资料要求同第一条；

3. 对于采用减隔震技术的非超限工程，应编制减隔震方案

可行性研究报告，自行组织专项论证，参加论证的专家需具有

减隔震方面相关经验；

4. 根据建设部《减隔震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》

（2015 年版），对于隔震、减震结构的设计文件要求：

1）在施工图中，应专门编写结构专项设计说明，对减隔震

装置的技术性能参数以及相应的构造措施、检验检测、施工安

装和使用维护等提出明确要求；

2）在计算书中，应有相应的结构专项技术内容；

3）其他要求同第一、第五条中的相关内容；

5.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应重点对结构体系、减隔震设计专

篇、分析计算方法、计算参数取值、关键节点构造和减隔震产

品技术参数进行审查；对于超限高层建筑工程采用减隔震技术

的，应将超限专项审查意见实施情况作为重要审查内容。

七、其他

1. 为保证施工图审查质量，以上条款中提及的超限工程和

减隔震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结构专业审查，中心采用双专家

审查办法；对于超限工程，其中一名审查专家需具有江苏省建

设主管部门核准的超限工程施工图审查资格；对于减隔震结构

工程，其中一名审查专家需具有相关设计或审查经验；

2. 以上条款中提到的“自行组织论证”，可以是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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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，也可以是设计单位组织；参加论证的专家应具有一定的

设计经验和水平，不限定与设计单位是否具有相关性，但论证

专家应对论证结果负责；

3. 以上条款中提到的专门研究报告与论证，其内容和形式

可以根据工程的复杂程度、规模大小等实际情况，设计单位自

行把握繁简程度，但必须研究充分，确保设计质量和结构安全

性；

4. 以上条款中提到的中心组织的咨询会，建设单位、设计

单位一并参加，设计单位应做好汇报和答辩的准备；

5. 在施工图审查期间，中心组织的咨询会不收取建设单位

费用，相关单位只需承担与会外请专家的劳务费。

请各相关单位、审查专家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

2022 年 4 月 2 日

管理类 技术类

（建筑 结构 水□电□暖□勘察 基坑□绿建□消防□人防□幕墙□装饰 市政 ）


